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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

承辦人：黃淑雯

電話：05-3620123轉388

傳真：05-3620525

電子信箱：hsw55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阿里山鄉香林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1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05001337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

主旨：有關內政部辦理105年度全國孝行獎選拔，貴轄如有符合

相關規定者，請於105年2月25日前提報事蹟函送本府民政

處宗禮俗科辦理選拔事宜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民政處105年1月14日府民禮字第105001091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中華民國105年孝行獎選拔及表揚活動實施計畫相關表件

，請至本府網站縣府公告專區下載，網址：http://www.cy

hg.gov.tw

三、獲選全國孝行獎得主之推薦人，將由內政部致贈感謝狀，

並應邀參加孝行獎表揚典禮及參訪活動。

四、受推薦候選人經本縣評選小組實地訪查後，票選前2名參

加內政部複選，另各候選人經審查確符選拔標準者，本府

將擇期辦理表揚大會，致贈每位孝行楷模獎座及獎金。

五、有關孝行獎候選人推薦書內孝行事蹟簡介，請由推薦人或

推薦單位詳實填報，勿由候選人以自傳方式自行舉薦，各

國民中小學如有推薦候選人，請依限辦理推薦，所推薦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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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，請逕送本府民政處宗教禮俗科彙辦。

六、本案聯絡人：李天祥（民政處宗教禮俗科），服務電話：

05-3620123轉425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民政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2016-01-19
09:36:01


